
因公出国及赴港澳证件管理

（一）单次出访证件的管理。
因公出国及赴港澳人员应于回国后7天内，将公务普通护照（港澳通行证）交到院国际合作处，由院国际合作处上交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统一保管，个人也可直接交到自治区外事办公室。不在规定时间内上缴护照（通行证）者，按国家、自治区有关规定处理。
（二）多次往返证件的管理。
因公出国人员办理多次往返签证（出境证明）者，在其多次往返有效期内，护照须交院国际合作处代为保管。处级干部每次出国须向所在单位申请，经所在单位领导签署同意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由院国际合作处呈送院领导同意方可领取护照出国；其他人员每次出国须向所在单位申请，经所在单位领导签署同意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经院国际合作处同意后领取护照出国。每次出访回国后5天内须将因公护照交院国际合作处统一管理，回国后无故不按时上交因公护照者，按国家、自治区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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